
南京市市级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
(宁政规字〔2013〕22号, 根据宁政规字〔2021〕1号《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废止、宣布失效部分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2013年11月29日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市级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保护、管理和利用，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公益林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江苏省生态公益林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公益林，是指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体功能，以提供公益性、社会性产品或者服务为主要利用方向，并依据国家规定和有关标准划定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包括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的市级生态公益林的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和利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在“绿色南京”建设中利用非林地营造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和沿江、沿河、沿湖防护林带林木，以及工业防污林的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和利用等活动，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市级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保护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严格保护、分级负责”的原则，不断提高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效益，做到保护与发展并重。各级政府要把市级生态公益林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实行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并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市级生态公益林建设。

　　第五条 市林业部门是市级生态公益林的主管部门，区林业部门负责所在行政区域内的市级生态公益林工作。各级发改、住建、城管、园林、财政、国土、民政、环保、交通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公益林的义务，有权检举和制止破坏生态公益林的行为。市、区林业部门应当对市级生态公益林建设、保护和管理工作进行考核，对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工作不合格的，相应扣减专项补助资金。具体考核办法由市林业部门另行制定。

　　第七条 市级生态公益林规划由市林业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并将面积指标分解下达到区。区林业部门根据下达的面积指标，对照《南京市市级生态公益林区划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划定市级生态公益林并落实到山头地块。区林业部门将划定的市级生态公益林报经区政府同意后，上报至市林业部门。市林业部门对公益林面积指标落实情况、小班数据库进行审核，报市政府批准同意后向社会公布，同时报省林业部门备案。

　　第八条 经批准公布的市级生态公益林规划，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依法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报市政府批准，并报省林业部门备案。

　　第九条 市级生态公益林的规划、建设、保护、管理和利用经费，按照财政分级管理、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纳入市、区政府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步增加。各级政府应当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建立、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主要用于生态公益林管护者在管护中发生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等费用支出和收益补偿，补偿标准由市财政部门会同市林业部门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市级生态公益林由区政府登记造册，核发林权证书，标明类别，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已发林权证但未标明生态公益林类别的，应当及时进行类别补充登记。市、区林业部门应当在市级生态公益林范围的周边显著位置，设立永久性标志牌予以公示。公示内容为生态公益林类别、面积、范围、责任人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或者擅自移动生态公益林标志牌。

　　第十一条 区林业部门或受其委托的镇街应当与市级生态公益林经营者签订管护合同，确认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作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依据。市级生态公益林经营者根据合同要求，建立护林队伍，划定管护责任区，依法履行护林职责。

　　第十二条 严格控制占用市级生态公益林林地，确因国家、省、市重点工程建设等需要占用的，应当依法办理林地占用审核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 支持利用市级生态公益林适度发展森林旅游项目。各类森林旅游项目应合理规划，涉及市级生态公益林地使用的，必须经市林业部门同意。开发利用活动涉及市级生态公益林林地面积30公顷以内的，由市林业部门委托区林业部门组织专家评估，评估意见报市林业部门备案；30公顷以上的，由市林业部门组织专家评估。对评估意见认定会造成森林生态效能破坏的项目，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建设。

　　第十四条 市级生态公益林（除松树外）需要进行更新采伐或低效林分改造，面积达50亩以上的，由市林业部门批准；50亩及以下或符合条件的抚育采伐，由区林业部门批准，报市林业部门备案。采伐强度应当符合生态公益林保护的要求。

　　第十五条 禁止在市级生态公益林范围内从事开垦、采石、采砂、取土、开矿、修建墓地等破坏生态公益林的活动。

　　第十六条 各级政府要依法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方针，在市级生态公益林经营区和外围设置森林防火宣传牌、警示牌，开设林火阻隔道，并组建专业扑火队伍，形成较为完整的森林火灾防控体系。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采伐市级生态公益林，或未按照林业部门批准的内容采伐市级生态公益林，或在市级生态公益林范围内擅自从事开垦、采石、采砂、取土、开矿、修建墓地等活动，或有其它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致使市级生态公益林受到毁坏的，由市、区林业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